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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荥阳市广武镇东苏
村河南硕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污水排放到厂东
边渗坑内，厂里噪音扰
民，占用耕地建厂房，私
自改变耕地用途。

新郑龙湖镇王许村
的路桥公司经常夜间生
产，沥青气味难闻，运输
车辆沿街洒落严重，不知
道企业是否有关环保手
续。

管城区金盾未来花
园 小 区 5 号 楼 3 单 元
2901，小区紧邻高压线
塔间距 5米，辐射污染严
重。

郑州市新密市城管
局青屏中队和新华中队
在垃圾中转站办公，臭气
熏天。

新郑市郑煤集团赵
家寨煤矿，运煤道路煤尘
污染严重。

郑州市新郑市双岭
岗村郑州铖兴热镀锌有
限公司气味刺鼻，电镀废
水乱流，污染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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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5月 8日，荥阳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举报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
（一）关于“荥阳市广武镇东苏村河南硕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污水排放到厂东边渗

坑内”问题
河南硕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东北角配套建设有一套小型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

生产（生活）废水—集水调节池—水解酸化池—厌氧发酵池—地埋式接触厌氧池—暂存
池—农业灌溉。因该公司豆制品生产线已经全部停产拆除，目前只有粽子生产线在断
断续续生产，用水量较小，因此沉淀池内水量较小。整套污水处理站全部采取了硬化防
渗漏措施，现场没有发现废水违法外排现象。

现场调查发现，河南硕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东墙外有一处长约15米、宽约2米的荒
沟，沟内有水流过的痕迹，来水自河南硕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院内流出。经核实，为该
公司的工人下班后在厂院水龙头洗手和冲洗厂院地面时的洗刷和冲洗用水，顺着厂区
雨水口排出，顺地势流到该处荒沟内，并非生产废水。因水量不大，现场调查时荒沟内
水体已基本蒸发，不符合取样监测条件。现场查看，未发现有较大的褐色、黑色等颜色
较重污水沉降痕迹。第二十九批举报该企业问题交办后，5月 6日，荥阳市环境保护监
测管理站对距离该企业最近的东苏楼三组水井水质状况进行了取样监测，监测结果显
示，水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河南硕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确实存在废水外排进入厂区东墙外荒沟现
象，但外排废水不是生产废水，经监测，水井水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举报“污水排放到
厂东边渗坑内”问题部分属实。

（二）关于“厂里噪音扰民”问题
经现场调查，河南硕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南边厂界与居民户一墙之隔，临近生产车

间采用全密闭结构，噪声主要为车间安装的排风扇。现场检查时，豆制品车间设备去年
已拆除，生产线处于长期停产状态。5月 8日，荥阳市环境保护监测管理站对河南硕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噪声监测结果如下：西厂界 52.4dB、北厂界
45.6dB、东厂界41.5dB、南厂界62.6dB。南厂界噪声超出《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中的Ⅱ类标准（适用于以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及商业中心区）。举报“噪音扰
民”问题属实。

（三）关于“非法占地，私自改变耕地用途”问题
经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查核实，河南硕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 4月，

在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用荥阳市广武镇东苏楼村三组土地建食品加
工厂，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举报“非法占地，私自改
变耕地用途”问题属实。

2021年 5月 8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
（一）关于“新郑龙湖镇王许村的路桥公司经常夜间生产”问题。
现场调查时，该企业沥青混凝土生产线和稳定碎石生产线均处于停运状态，现场有

物料车辆在卸载原辅材料。经了解，因Y062封闭施工提升改造（Y062为该企业的主要
进出厂道路之一），该企业于 2021年 4月 15日起处于半停工停产状态。该企业属于订
单式生产，经查询智能用电监管系统，存在夜间生产情况，生产时污染防治设施正常开
启。该问题属实。

（二）关于“沥青气味难闻”问题。
该企业沥青注入口设置有密封盖，来料沥青经注入口进入地下密闭罐体，再泵送至

4个双层储罐。使用沥青时，4个双层储罐中的沥青经密闭管道进入搅拌缸，储存和输
送全过程密闭，不挥发。搅拌工序产生的沥青烟和下料时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气回收
管道进入滚筒，经800℃以上高温燃烧后，先经冷却塔降温，再经一套低温等离子+活性
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最终经 15米高排气筒排放；经查阅该企业近期自行委托的检测报
告显示，废气排放达标，现场未闻到难闻的沥青味。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委托第
三方检测公司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做进一步处理。该问题部分属实。

（三）关于“运输车辆沿街洒落严重”问题。
经查看该企业的车辆出厂登记台账和前期生产期间的监控，发现进出运输车辆均

采用搌布覆盖，厂区内外及门前道路沿线现场未发现有物料洒落现象。该问题不属实。
（四）关于“不知道企业是否有关环保手续”问题。
该企业有《年产 10万吨沥青混凝土及 20万吨稳定碎石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

告》；2017年 7月，年产10万吨沥青混凝土及20万吨稳定碎石项目进行备案公告；2020
年 8月取得排污许可证。该企业具备环保手续。

2021年 5月 8日，管城回族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调查。经调查：
问题一：“管城区金盾未来花园小区 5号楼 3单元 2901，小区紧邻高压线塔间距 5

米”。该小区附近有高压线塔，根据现场实际测量，小区与紧邻高压线塔间距为 39.76
米，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二：“辐射污染严重”。该问题在第十九批 X2HA202104250113案件处理时
已进行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该线路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在 6.07V/m—82.79V/m之间，
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在 0.0283μT—0.3559μT 之间，远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制》
（GB8702-2014）中规定的4000V/m、100μT的标准限制要求。监测结果不超标，不存
在辐射污染，该举报问题不属实。

2021年 5月 8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2010年，由于办公用房紧缺，新密市城管局派驻青屏街办事处综合执法中队、派驻

新华路办事处综合执法中队在中转站楼上办公，目前两个派驻中队仍在正常办公。
经调查，两个垃圾中转站卫生干净整洁，消杀记录完善，但现场有轻微异味。

2021年 5月 8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群众举报的“运煤道路”全长 2.18公里，新郑煤电公司东门岗道闸以北约 900米路

段由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日常保洁管理，成立6人运煤公路环卫组，配备
洒水作业车一辆，每天不定时对运煤公路进行洒水；院内沿路设有喷淋装置，根据天气
情况定时开启；院外沿运煤公路建有道路冲洗专用管网，每天冲洗公路一至两遍；公路
起始端及东门岗出口处建有汽车冲洗站两处，所有运煤车辆出门前车厢必须全覆盖并
经过两道冲洗站冲洗。经现场调查，未见该道路有煤尘严重的现象。

新郑煤电公司东门岗道闸以南至G343约 1280米路段，由郑州金仕达物业有限公
司进行全面保洁，配备有一辆机扫车，一辆洒水车，一辆三轮清运车，6名环卫工，建立有
道路清扫保洁标准及管理制度，对整个路段进行全面保洁。现场调查时，未发现该道路
有煤尘严重的现象。

新郑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的车辆出货单、现场车辆证件、驾驶员证件、
装货情况、堆货场地、车辆覆盖等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现场车辆、驾驶员证件齐全，出厂
车辆按标准装载，出厂车辆都采取了有效密闭防止扬洒的措施；执法人员随后又对运煤
公路进行执法巡查，未发现过往车辆有沿途抛洒遗漏现象。

2021年 5月 8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一）关于“气味刺鼻”问题。
现场调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调查人员在生产车间内能闻到轻微气味，未闻

到刺鼻性气味。酸洗工序中酸洗槽挥发的酸雾通过“玻璃钢罩+集气装置+酸雾吸收
塔”处理后经 15米高排气筒排放。热浸镀锌工序产生的烟尘通过“槽边侧吸式集气装
置+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5米高排气筒排放。经查看企业检测报告结果显示生产期
间的废气排放符合标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
生产期间的废气进行取样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下一步处理。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三）关于“电镀废水乱流，污染地下水”问题。
经调查，该企业主要产品为镀锌件，生产工艺：外收原材料—酸洗除锈—水洗—助

镀—热浸镀锌—冷却—成品。生产工艺中不涉及电镀，调查人员在该企业厂区内未发
现有电镀的现象。该企业厂区地面已硬化，生产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废酸液和铁锈沉
渣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未发现有废水乱流的现象，不存在污染地下水的情况。该举报
问题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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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荥阳市相关部门要求该企业加强管理，将厂
区东墙外侧排水区域进行平整，禁止冲刷用水外
排。厂区建立废水收集槽，工人下班冲洗用水和厂
院地面清洁用水全部进入水槽内最后进入污水处理
池内。目前，企业已组织人员车辆，完成对厂区东墙
外侧排水区域整治。

2.针对噪音超标问题，鉴于该企业豆制品车间
设备去年已拆除，目前生产线处于长期停产状态。
经执法人员现场查看，噪声来源于南生产车间排风
扇。已要求河南硕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厂区内靠
近居民区的南生产车间排风扇进行整改。目前排风
扇已经拆除。

3.针对河南硕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占地问
题，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1年 3月 2日，对
该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2021年 3月 19日对其依
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①限自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在非法占用的 21630平方
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 10544.67 平方米，硬化面
积 8167.64平方米，恢复土地原状；②对非法占用的
8488.13 平方米水浇地处以每平方米 18元罚款；对
非法占用的 9373.31平方米村庄处以每平方米 6元
罚款；对非法占用的 3768.56 平方米设施农用地处
以 每 平 方 米 6 元 罚 款 ，共 计 罚 款 231637.56 元 。
2021年 4月 6日对其下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
书》（拆除在非法占用的21630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
建筑物10544.67平方米，硬化面积8167.64平方米，
恢复土地原状），并送达当事人。截至 2021年 4月
17 日，限期拆除的部分当事人未自行拆除。根据
《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规程》第十四条第四款“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
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的规定，涉及拆除部分，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将按照《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规程》规定的法
定期限（三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涉及罚
款部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
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
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
如未在六个月内提起诉讼，荥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将依法对其下达《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限
十日内缴纳罚款，限期未缴纳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新郑市龙湖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将
对该企业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

无

新华路办事处、青屏街办事处将加强对垃圾中
转站管理，及时转运生活垃圾；垃圾中转站作业完成
后及时做好内外卫生打扫、冲洗工作，同时，严格按
照消杀制度要求，每日对中转站进行 2次消杀，确保
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尽可能减小对办公人员影响。

新郑市交通运输局将按照货运源头监管职责，
加大对该公司的巡查监管力度；加强对运煤公路的
执法巡查力度，严查车辆超限超载、沿路抛洒等违法
行为。

新郑市辛店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将
对该企业加强监管，发现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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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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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三十一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